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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互联网的深度普及，网络直播带货作为电子商务的新模式，打破了传统零售行业的时空限制，实现

商品在线交易，重塑新的商业发展路径，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注入活力。网络直播带货具有准入门槛低、

实时交互性强、视觉冲击力大等特性，在平台与资本的加入下，该行业得以迅速发展。与此同时，网络

直播带货出现了一系列失范行为，严重冲击网络生态与社会秩序，影响人们的价值观与伦理道德。本文

从媒介伦理的视角对网络带货失范行为提出伦理规制措施，从最大幸福出发，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避

免迎合少数人的恶趣味；强调主播与平台应坚守诚信经营，避免出现误导消费行为，提升行业形象；坚

守公平与正义，在商业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做好平衡；促成网络环境友好，杜绝营销手段造成的过度消

费。对失范行为提出更高的伦理道德要求，才能促进网络直播带货行业健康发展，塑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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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depth popularization of the Internet, as a new model of e-commerce, online live stream-
ing has broken the time and space constraints of the traditional retail industry, realized online trad-
ing of goods on the live broadcast platform, reshaped a new business development path, and inj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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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tality into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w entry threshold, strong 
real-time interactivity and great visual impact, the industry has developed rapidly with the addition 
of platforms and capital. At the same time, there have been a series of anomie behaviors in online 
live streaming activities, which have seriously impacted the online ecology and social order, and 
affected people’s values and ethics. This article proposes ethical regulatory measures for miscon-
duct in live streaming e-commer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dia ethics. It advocates starting from 
the principle of the greatest happiness to pursue the maximization of public interest and avoid ca-
tering to the bad tastes of a minority. It emphasizes that anchors and platforms should uphold hon-
est business practices, avoid misleading consumer behavior, and enhance the industry’s image. It 
underscores the importance of adhering to fairness and justice, striking a balance between com-
mercial interests and public interests. It also advocates for fostering a user-friendly online environ-
ment and eliminating excessive consumption caused by marketing tactics. Only by setting higher 
ethical standards for misconduct can we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live streaming e-
commerce industry and shape a clear and harmonious cyber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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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与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全球普及，以互联网为媒介的数字经济迅速崛起，

这一模式以其无与伦比的速度、广泛的覆盖范围和高度的便利性引领了消费领域的变革趋势。在此背景

下，网络直播带货作为一种创新的商业模式应运而生，不仅丰富了消费者的购物体验，也为商家提供了

前所未有的客户触达方式。2024 年 6 月 18 日，中国商业联合会直播电商工作委员会副会长单位发布了

《2023 年中国直播电商市场数据报告》，据统计数据，2023 年直播电商交易额达到 49,168 亿元，同比增

长 40.48%，2023 年网络直播带货的用户规模达到 4.5 亿，人均年消费 8660 元[1]。 
然而，一些不规范的直播行为随着网络直播的迅速发展逐步显露。很多带货主播为了吸引更多关注、

获取最大利益，采用误导消费和数据造假的手段，甚至进行低俗色情的表演。企业与平台为追求高收益，

仅选用流量大的主播进行直播，而忽略了产品的质量与服务。此外，电商直播行业还面临着话语权力的

失衡问题，包括主播失信于人、平台与企业的选择性失语。 
本文利用媒介伦理分析网络直播带货活动，从而对直播带货中出现的失范行为问题提出相关建议，

突破了传统的利用媒介伦理从广告、新闻、公关等角度去研究伦理问题的模式，使媒介伦理研究在电子

商务视角突破新的领域。网络直播带货行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健康和谐的网络生态环境，传统的网络环

境治理大多从法律的角度去提出治理措施，而本文从媒介伦理的角度去解决直播带货中出现的乱象，提

出伦理规制措施，这一视角能从新视野对主播在直播带货中的失范行为进行分类，有效规范网络直播带

货环境，助力构建优良的网络生态。 

2. 媒介伦理的概念厘清 

媒介伦理研究是对媒介活动中道德选择的系统性探讨。对于媒介伦理的定义，国内外学者有许多不

同见解，因此，关于媒介伦理的定义界定，还处于探讨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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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对媒介伦理的代表性定义有约瑟夫·斯特劳巴哈，罗伯特·拉罗斯等在《今日媒介：信息时代

的传播媒介》中提出的看法，他们认为媒介伦理是关于职业传播者在他们的行为可能对他人产生消极影

响的情况下，应该如何行动的指导方针或者道德规则，主要围绕着准确性或真实、公平与处置责任、以

及媒体主体的隐私。克利福德·G·克里斯琴斯是美国伦理学家和传播学学者，他的媒介伦理学思想体系

建立在对启蒙主义的“个体理性崇拜”的抵制和反思的基础之上，呼吁基于作为整体的全人类而非具体

的个体及个案，探索普遍性的德性原则。他同时认为传播学界在追求规范理论的过程中必须警惕掉入技

术决定论和历史宿命论的虚无主义窠臼[2]。与此同时，克里斯琴斯还呼吁“媒介伦理研究要从理性伦理

学转向存在伦理学，我们要从人的存在本身出发去思考普遍性德性原则”，为了回应数字时代的媒介伦

理困境，克里斯琴斯对十三个国家的多元文化伦理观念进行比较研究，并结合对媒介技术发展历程和人

类思想史的考察，提出了全球媒介伦理的“原生规范”，即真实、人类尊严和非暴力[3]。 
国内关于媒介伦理的定义有很多，目前学界还尚无定论，研究者也各执一词。分歧首先体现在名称

的界定上。从称谓上看，除了“媒介伦理”之外，“传媒伦理”、“新闻伦理”等提法也屡见不鲜。学者

龙耘回顾了自中国转型期以来媒介伦理的研究情况后，概括了三种“媒介伦理范畴说”。第一种说法是

“狭义的媒介伦理”，这类观点是以甘惜分为代表的学者提出的观点，他们认为媒介伦理基本等同于新

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第二种说法是“规矩的媒介伦理”，认为媒介伦理研究不仅应包括媒介从业人员

的伦理道德也包括媒介组织的伦理道德。持这种观点的主要学者是周鸿书等人；第三种说法是“广义的

媒介伦理”，认为媒介伦理学除了研究媒介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和媒介组织的伦理功能以外，还应该研

究有关受众的媒介伦理问题[4]。 

3. 媒介伦理视角下网络直播带货失范行为表现 

为了深入研究网络直播带货中的失范行为的原因并制定相应的治理策略，首先需要准确了解活动中

失范行为的具体表现，进而提出针对性的解决策略。本文将网络直播带货活动中出现的失范行为主要分

为四大类：误导消费、数据造假、悲情营销、色情低俗。本章将对网络直播带货失范行为不同类别的表

现进行概述，结合对应案例进行解释说明，指出网络直播带货失范行为产生的社会影响与危害。 

3.1. 误导消费 

网络直播带货活动中出现的误导消费失范行为是指在网络直播带货活动中，对所展示的产品或者服

务的内容进行不真实的市场宣传，对产品或者服务的质量、特有属性、生产地、功能用途等概念进行模

糊表达，利用不真实不准确的数据和信息，或者故意营造出对自己有利的价值观，让消费者产生消费欲

望，同时也侵犯了直播间的消费者以及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有些主播将关键文字刻意说得模棱两可，以误导消费者对产品的理解，例如 2020 年 10 月 17 日，央

视新闻报道某电商平台在直播带货时用“香奶奶”的字眼介绍假冒服装首饰，让观众与国际知名品牌“香

奈儿(Chanel)”产生错误联想。有些主播利用“最低价”等字眼，假意为消费者创造价格优势，《澎湃新

闻》报道，某知名带货主播直播间里的“最低价”是 1240 元，而相同商品在官方直播间却只卖 888 元[5]。
主播这样不公平的价格行为是对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和《价格法》的双重背离。 

2023 年 6 月 23 日《人民日报》报道 6 月 19 日晚一对明星夫妇直播售卖上海迪士尼乐园门票，其中

男明星讲述说“不去迪士尼的孩子会自卑”，此言论激起网民高声反对，认为其“贩卖焦虑，制造攀比”。

人民日报对此评价道：“此言论之所以被骂上热搜，不只是口不择言地祸从口出，更因为其容易挑动对

立、激化矛盾。不带孩子去迪士尼不会自卑，反倒是明星夫妇该为这样的傲慢与偏见羞愧”[6]。这种吸

引消费的虚假价值观经过主播的包装，让冲动消费者对他们售卖的商品趋之若鹜。被误导的“消费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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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消费者进行潜移默化的“洗脑”，这已经脱离了简单的商业活动，而恶化为了深植于消费文化的社会

问题。 

3.2. 数据造假 

数据造假确切来说属于误导消费的一种，但其隐蔽性使得普通消费者很难察觉更难以辨别真伪，网

络直播带货领域还特别是数据造假的重灾区。因此，有必要将数据造假行为从误导消费中剥离出来，对

其进行针对性阐述与分析。  
对于一些直播带货组织者来说，通过对交易订单数据造假来欺骗观众和忽悠市场成为一个必然的

选择，例如《中国新闻网》报道某知名歌星的直播带货活动被指“造假刷单”，引发了广泛关注。2020
年 11 月，中消协点名批评某脱口秀演员在直播带货中涉嫌直播人气造假。一名参与直播的工作人员透

露：“为保证直播人气，我们必须维持至少 300 万在线观众和互动赞赏，但实际观众应该不足 11 万”

[7]。 
部分机构明码标价，将直播人气造假定制化，这已经触及法律底线。一份曝光的“价目表”揭露了

“水军”团伙的经营项目：直播间挂人气 0.5 元每人每小时；直播间互动 2.5 元每人每小时；平台涨粉每

人 0.4 元等等[8]，可见引流推广中的数据被施加满满的“障眼法”。如果数据造假行为成为常态，那么

所有基于真实数据的分析结果就会失去其应有的价值和公信力。数据造假不仅会影响到广告投放策略，

更会破坏整个行业的秩序，这类不诚信的道德行为会威胁整个直播带货行业的健康发展。 

3.3. 悲情营销 

主播通过虚构“悲情”故事来进行情感表达，既隐藏了商品实际价值又引导观众激情消费。直播内

容是搭建“情绪桥梁”的必要前提，悲情营销往往更容易打动受众。 
短视频主播焦某在账号上进行直播，称女孩“玲玲”和其生母被继母“大美”限制人身自由。焦某多

次带人前去解救，并全程直播。解救后，焦某又声称“玲玲”身患重病，于是找到该女子的继母商谈，继

母声称自己的钱都压在了货上，并且同意委托主播焦某卖玉石，售卖所得用来支付“玲玲”的医药费。

直播间观众纷纷为“玲玲”献上爱心，后来竟然曝光直播间主播们在为此次营销大摆“庆功宴”[9]，可

见之前编造的剧本都是为售卖玉器作铺垫。悲情营销让公众被迫受到道义上的压迫，如果拒绝消费则可

能被视为缺乏爱心的人士，导致内心无意义的谴责，这是对大众的不公。这种悲情营销不仅透支着用户

的同情心，也有损于平台的信誉和社会公信力。 

3.4. 色情低俗 

色情低俗表演是一种以暴力、粗俗、恶搞或淫秽内容为主要元素的表演形式。这类表演通常伴随着

主播在直播间内的各种互动行为，旨在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并激发他们对某些商品或服务的购买欲望。 
在 2022 年 2 月直播间进行汽车带货时，抖音直播间某知名汽车主播账号，着装不符合直播间规范，

并发出具有暗示性声音[10]。当前网络直播带货行业的竞争异常激烈，直播平台通常会默许一些主播进行

低俗的表演，这类“擦边”直播污浊了社会风气，对互联网上未成年用户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威胁。 
还有一些主播为了获得某些观众的支持，用低俗的言语进行表演，试图营造“接地气”的形象。据

光明网报道，主播“张某丽”以辱骂自己母亲、直播和人对骂、怒怼网友来吸引关注和增长粉丝。她还利

用网红身份在线下吃“霸王餐”，最终被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逮捕[11]。网络直播带货作为网络生态系

统的核心部分，同样肩负着传递网络信息、继承社会文化和引导社会风尚的重大责任。然而，这种低俗

的失范行为极易被大众模仿，对主流价值观传播和社会心态培养造成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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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媒介伦理视角下网络直播带货失范行为成因分析 

伦理学的本质是关于道德问题的科学，是道德思想观点的系统化、理论化，只有准确探析此类失范

行为的道德成因，才能更好地为治理网络直播带货失范行为出谋划策。本章节从媒介伦理的视角，按个

体层面、平台层面、社会层面三个维度探讨网络直播带货失范行为产生的道德归因，为治理网络直播带

货失范行为提供新思考。 

4.1. 个人层面利己主义与消费主义盛行 

网络直播带货活动中带货主播及相关从业者的利己主义思想是造成网络直播带货失范行为的重要因

素之一。在利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一些带货主播开始变得背信弃义、盲目逐利，忽视道德和法律规范。

对带货主播来说，他们职业的兴起基于资本追求最大的商业利益，直播带货活动具有流量经济和注意力

经济特点，因此具有很强的商业属性。由于直播电商的核心目的是追求利益，这也隐示了过度消费可能

会引发价值观扭曲的风险。混乱的竞争环境下，网络直播带货逐渐变得庸俗化和低俗化，引发失范行为

不断出现，为网络直播带货行业的未来发展蒙下了一层阴影。 
消费主义观念的风靡是造成网络直播带货中出现失范行为的重要成因。企业、平台、主播与消费者

受到消费主义文化的侵蚀，无意义的虚假需求导致直播失范行为频发，正如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

一书中指出：“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那些需要，使艰辛、侵略、痛苦和非正

义永恒化的需要是虚假需求”[12]。另一方面，随着直播的红利越来越多，消费者的审美观也被越来越多

的人所收买，成为商人们的附属品，当消费者的意识觉醒程度达不到冲破“欲望牢笼”的时候，他们就

会进入一种盲目且非理性的被控制的状态。当理智被一次次碾碎，本能和欲望被唤醒，在“乌托邦”下，

网民们的认知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偏差，而这种认知的断裂，使他们迷失在直播间所创造的情景中迟迟无

法走出，阻碍了自身优秀的价值取向，导致整个文化领域的阻滞甚至退步。 

4.2. 平台层面重视商业利益而忽视伦理审查 

网络直播带货中平台与资本之间关系密切，这种商业模式往往导致它们为了追逐利润而不惜牺牲公

众利益。在平台与资本共谋下，不仅加剧了市场上的不正当竞争，还对色情低俗等问题视而不见，忽略

了作为一个公众服务提供者应尽的社会责任，未能为用户提供公平健康的购物环境，显然是对社会正义

和道德底线的严峻挑战。 
在直播带货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道德问题，既要受到法律的制约，也应受道德的监管。除相关法律法

规不够完善以外，直播带货领域的各大平台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也缺少统一的标准。当前，人工智

能的自主能力尚未完善，在对某些比较模糊的、难于定义的直播内容的处理上，往往会无视伦理道德的

约束。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尚未形成规范，媒体业缺乏相应的道德约束手段，导致监管责任主体模糊，数

据使用边界模糊，引发侵权风险。因此，迫切需要媒体业、人工智能科技与直播电商平台加紧协作，制

定相关的标准体系，在技术安全、数据使用等方面进行统一和优化。 
此外，平台对直播带货从业者的职业伦理教育较为轻视。大量主播都是抱着“一夜暴富”的心态踏

入此行业，他们热衷于追求热度，敢于冒险，又在直播带货环节中担任信息制造者的角色。平台对主播

的道德要求过低会导致整体直播行业的道德素质水平降低，潜移默化下将影响整体的观众道德认知水平，

诱发群体狂欢、网络暴力等非理智行为，如此往复，失范行为将层见错出，屡禁难改。 

4.3. 社会层面教育组织功能失职且法理协调混乱 

新媒体背景下，传统的礼仪正被忽视，网络中充斥各种低俗恶搞行为。近年来的条例法规大多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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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规范，但网络礼仪的教育还是很少被关注。网络礼仪教育的中心任务就是帮助建立并维持一个愉快

舒适的网上交流环境，减少用户之间的冲突，引导观众在参与网络直播时更多判断信息的真实性而非被

视觉上的美与丑左右思考[13]。在网络礼仪教育中，我们应该将中华传统礼仪的核心理念融入网络直播管

理，深化中华传统礼仪文化的核心价值，并在网络直播带货活动中引入“敬人”和“慎独”的核心思想，

做到明确道德规范、规范个体行为、维持网络秩序等功能[14]。 
在网络直播带货行业中，一些行业组织也未尽到应尽的责任。2018 年，中国电子商务协会连续三年

未按规定接受全国性社会团体年度检查，协会因此被撤销。直播带货行业中，甚至有社会组织打着国家

战略的旗号，将自己冠以“国字头”进行欺诈。2018 年 2 月 13 日，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对外发布关于

提供非法社会组织活动线索的公告及名单，“中国网络直播行业协会”、“中国跨境电商协会”等组织竟

名列其中[15]。 
如今网络直播带货已受《广告法》《互联网营销管理办法》等多部法律条文的监管，但失范问题仍

屡见不鲜，究其原因主要是法律与伦理之间的不平衡，呈现出重法轻德的境况。这也使得带货主播与平

台等责任主体精通于钻法律的空隙，在灰色的“边缘区”追名逐利。在判断网络直播带货中的失范行为

时，不仅需要遵循相关的法律法规，还必须结合伦理道德的观念。在任何违反法律或法规的行为都被严

格禁止的基础上，任何违反伦理道德的行为更应受到监管。网络直播带货的失范行为只有与法治和德治

相结合，才能更高标准地评估和控制网络直播带货中社会成员的行为。 

5. 媒介伦理视域下网络直播带货失范行为治理 

本章节结合互联网时代下网络文明行为的要求，从媒介伦理视角提出伦理规制措施，旨在发挥媒介

伦理在网络直播带货行业的价值，为治理网络直播带货失范行为提出建议，力求构建符合时代发展的电

商直播伦理规范，推动形成直播带货行业的网络文明新格局。 

5.1. 以最大幸福为出发点 

在北美地区，功利主义是远近闻名的伦理观点，代表人边沁倡导将快乐视为判断行为是对与错的标

准。边沁的思想之所以存在缺陷，是因为它并未深入关注个体的自我完善和成长过程，仅突出了外界对

个体行为的指导作用。与之相对应的，同为功利主义代表者的密尔持有的观点是道德应当涵盖两个核心

内容：第一，边沁提到的个人行为需要外界的引导与规范；第二，人们应该深入自我反省，通过自我规

范提高自身的内在修为。只有当这两个方面都得到平衡，我们才能认为一个人的行为是从外部到内部逐

渐完善的，仅仅关注对个体行为的外部限制可能会忽略由个体的情感和欲望带来的后果[16]。 
带货主播在日常直播中只有秉承最大幸福原则，将消费者的幸福置于首位，努力营造一个让消费者

感到满意和愉悦的购物环境，才能有效避免失范行为的出现。相关企业应该在商业活动与社会责任之间

寻找平衡点，确保在追求商业利润的同时，不牺牲公共利益，促进健康、和谐的消费文化发展。平台需

要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坚守住最大幸福的伦理原则，杜绝失范行为的出现。直播平台的致富之道应

致力于挖掘商业模式中的幸福潜能，不断提升用户体验，让每一位消费者都能感受到消费过程中的满足

感和幸福感，而非通过损毁他人幸福而获利。这种对幸福的追求不仅仅是为了企业与平台自身的繁荣，

更是一种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最终，这将不仅提升单个用户的幸福感，也将惠及广大的消费者群体，从

而实现整个行业乃至社会的“最大幸福”。 

5.2. 遵守公平正义的行为准则 

“正义理论”诞生于古希腊，正义的内涵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对于我国直播带货行业而言，

公平正义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发展下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存在，相关问题始终对行业的发展构成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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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主播是否平等，获得市场利润的机会是否公平，各类 MCN 孵化公司的起始竞争力及竞技标准是否

差距过大，各种直播平台所占有的传媒资源与其自身的公用资源的差异是否会引发后续问题，这些事实

都亟需考虑与解决。 
作为一名专业的带货主播，必须坚守公平正义原则，对自身承担起维护职业伦理道德的重大责任。

这样才能在直播购物这一领域内，更好地塑造自身形象，服务消费者，维护粉丝的权益。直播带货平台

不仅作为一种新兴的电子商务交易所，更是买卖双方信息交换的重要桥梁。在此平台上，每一次点击与

购买都直接影响着消费者和商家的利益。直播带货主播与其所属平台，均应忠诚于高度的伦理道德标准，

确保在商业活动中保持公正公平，维护正义风气，从而推动整个行业向更加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5.3. 遵守诚信经营的行为准则 

中国自古以来就将诚信原则作为伦理道德的重要论断，并且持续不断使其发挥影响和规制作用。《礼

记·中庸》中记载道：“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17]。孔子也将“信”作为“仁”的关键

组成部分，提出“人无信而不立”[18]，要求“敬事有信”。 
网络直播带货不仅为消费者带去便捷，也为商家提供了新的销售渠道。然而，这种新型电子商务模

式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主播、商家与平台对诚信原则的坚守。在网络直播带货中，主播作为连接消费者与

商品的桥梁，个人形象和信誉显得尤其重要。网络直播带货使主播与消费者之间建立一种特殊的契约关

系，主播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语句都直接影响着消费者对产品的信任程度。因此，主播绝不可存在任何

欺骗行为，包括误导消费者或者隐瞒商品信息真相。这不仅是对消费者权益的尊重，也是对自己职业操

守的坚守。 
此外，直播带货的良好氛围需要各参与者共同遵守诚信原则，诚实介绍每一款商品，真心对待每一

场直播，才能赢得消费者信赖，促进消费环境良性循环，使直播带货成为满足人们需求的有力工具。 

5.4. 以网络环境友好为落脚点 

环境友好原则是现代生态伦理观念在传播活动中的具体表现，反映了人与社会协同进化思想的本质

要求。罗伯特·考克斯教授在《环境传播与公共领域》中指出，广义上的环境友好是指：媒介内容生产与

经营管理、信息传播的三重“生态化”[19]。 
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消费者的购买习惯也逐渐变得更加成熟。作为带货主播，应培育消费者养成

健康、积极的消费态度，致力于创建一个公平公正的健康消费氛围，这也是主播履行社会责任不可或缺

的部分。因此，从建设生态文明友好网络环境的角度出发，所有从业人员都应该承担起严格遵守法律，

遵循商业伦理、媒介伦理、尊重传统文化、承担关注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责任，每一步对消费环境的优化

都会产生对消费者的正面影响，共同奋斗使网络环境友好理念最终成为电商直播发展的落脚点。 

6. 结语 

网络直播带货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互联网技术的更迭也给网络直播带货活动提供了全

新的可能性。本文一方面以媒介伦理的视角分析了网络直播带货失范行为；另一方面对媒介伦理概念在

电子商务领域进行新的拓展。从媒介伦理的角度出发研究网络直播带货失范行为问题，使法治与德治相

结合，优化网络直播带货活动治理新思路，净化网络直播带货环境，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

康和谐的网络直播带货空间[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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